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有限責任消費合作社 

115 年度代辦收容人年貨食品採購案標價清單 
編號 品名 廠牌 

(製造商或代理商)

規 格 單位 廠商報價 備

考 

1 BHK's 益生菌 QQ 糖 BHK's 20g 包   
 

2 72%巧克力 甘百世 120g 包   
 

3 花生糖 聯泰 300g 包   
 

4 珍珠奶茶巧克力 寶艦 70g 盒   
 

5 提拉米蘇-可可杏仁 寶艦 224g 盒   
 

6 香酥魚骨酥 泰興肉脯 130g 包   
 

7 
卡恰卡哩卡哩(原味/

香蔥/冰梅) 
卡恰 

250±10 公

克 
包 

  
 

8 芝麻角糖 新福源 400 公克 罐   
 

9 阿水伯爆米花(焦糖) 阿水伯 120g 瓶   
 

10 

帕波爺爺爆米花系列

(焦糖、巧克力、奶香

起司、原味、濃湯) 

帕波爺爺 225±3g 包 

  
 

11 
優格學院甜星餅乾(巧

克力&草莓)單包裝 

台灣優格學

院 
110 克 包 

   

12 地瓜脆片 瓜瓜園 250g 包   

13 古早味麻粩 聯泰 160g 包   

14 黑巧克力戀人 優群 130g 盒   

註
記
事
項 

1.本大類採分項決標，廠商得擇一項或數項或全部品項投標。 
2.交貨地點：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 1號（嘉義監獄消費合作社） 
3.廠商報價應含稅及運費等必要費用。 
4.廠商應依本社訂單之品名、數量、時間送達交貨地點；並按月依實際供貨數量請款。 
5.每頁報價單應加蓋商號及負責人印章；投標廠商不得變更本清單上之規格、廠牌。 
6.物品報價以元為單位，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限。 
7.廠商供貨時應與得標樣品符合，如不符合者以違約論。 
8.上開產品均需依商品標示法第4、5、7、8、9、10 條等規定標示。 
9.履約標的應以原廠包裝，若自行分裝本社不予驗收，並以違約論。 
10.履約期限至 113 年 6月 30 日止。 
11.食品交貨時，保存期限應剩 2/3 有效期以上。如：110 年 1月 1日交貨產品，該產品保存期限 6個月，則
保存期限應於 110 年 4月 1日以後，若 3月 31日以前，即以違約論。  
12.上開事項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
公  司： 

商  號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負責人： 電話： 

地址： 



 
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有限責任消費合作社 

115 年度代辦收容人年貨食品採購案標價清單 
編號 品名 廠牌 

(製造商或代理商) 

規 格 單位 廠商報價 備考 

15 
小老板超級大海苔超

值包系列(原味/辣味) 
優協 50g 包 

  
 

16 巧益蜜汁芝麻香魚捲 巧益貿易 100g 包   
 

17 
巧益一魷味勁手撕魷

魚 
巧益貿易 80g 包 

  
 

18 丸文鱈魚條 丸文 100g 包   
 

19 大瑪食品-酸辣粉 
大瑪南洋蔬

食 
133g 碗 

  
 

20 香酥魚骨酥 泰興肉脯 200 公克 包   
 

21 飛魚肉乾 富強森 80g 包   
 

22 
廖心蘭豆干系列 辣鹽

酥雞/辣滷汁/辣沙茶 
帝王 300g 盒 

  
 

23 
胖老爹酥脆雞皮系列

(原味、辣味) 
星丞 75g±4g 包 

  
 

24 國寶香珍牛肉乾 英信 100g 盒   
 

25 
黑橋牌 條子肉乾系列 

原料:台灣豬肉 
黑橋牌 100g 包 

   

註
記
事
項 

1.本大類採分項決標，廠商得擇一項或數項或全部品項投標。 
2.交貨地點：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 1號（嘉義監獄消費合作社） 
3.廠商報價應含稅及運費等必要費用。 
4.廠商應依本社訂單之品名、數量、時間送達交貨地點；並按月依實際供貨數量請款。 
5.每頁報價單應加蓋商號及負責人印章；投標廠商不得變更本清單上之規格、廠牌。 
6.物品報價以元為單位，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限。 
7.廠商供貨時應與得標樣品符合，如不符合者以違約論。 
8.上開產品均需依商品標示法第4、5、7、8、9、10 條等規定標示。 
9.履約標的應以原廠包裝，若自行分裝本社不予驗收，並以違約論。 
10.履約期限至 113 年 6月 30 日止。 
11.食品交貨時，保存期限應剩 2/3 有效期以上。如：110 年 1月 1日交貨產品，該產品保存期限 6個月，則
保存期限應於 110 年 4月 1日以後，若 3月 31日以前，即以違約論。  
12.上開事項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
公  司： 

商  號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負責人： 電話： 

地址： 



 

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有限責任消費合作社 

115 年度代辦收容人年貨食品採購案標價清單 
編號 品名 廠牌 

(製造商或代理商) 

規 格 單位 廠商報價 備考 

26 綜合小麻糬 新東陽 80g 包   
 

27 
春日井豆菓子(山葵味

67g/鹽味 73g) 
珍珍 75g 包 

  
 

28 
聰勁蛋白穀脆粒(可可

/莓果/紫薯) 
新和興 80g 包 

  
 

29 

大哥花生豆(芥末

90g/椰漿 90g/雞汁

90g/麻辣 80g) 

新和興 95g 包 

  
 

30 翁財記開心果 正崇 150g 包   
 

31 有田海苔卷 熊出沒 60g 包   
 

32 
醬燒豆/芥末豆/原味

豆-翠果子系列 
貝真 75g 包 

  
 

33 手工杏仁酥 楊家香 103g±4.5% 包   
 

34 娃娃酥 海味家族 130g 包   
 

註
記
事
項 

1.本大類採分項決標，廠商得擇一項或數項或全部品項投標。 
2.交貨地點：嘉義縣鹿草鄉維新新村 1號（嘉義監獄消費合作社） 
3.廠商報價應含稅及運費等必要費用。 
4.廠商應依本社訂單之品名、數量、時間送達交貨地點；並按月依實際供貨數量請款。 
5.每頁報價單應加蓋商號及負責人印章；投標廠商不得變更本清單上之規格、廠牌。 
6.物品報價以元為單位，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限。 
7.廠商供貨時應與得標樣品符合，如不符合者以違約論。 
8.上開產品均需依商品標示法第4、5、7、8、9、10 條等規定標示。 
9.履約標的應以原廠包裝，若自行分裝本社不予驗收，並以違約論。 
10.履約期限至 113 年 6月 30 日止。 
11.食品交貨時，保存期限應剩 2/3 有效期以上。如：110 年 1月 1日交貨產品，該產品保存期限 6個月，則
保存期限應於 110 年 4月 1日以後，若 3月 31日以前，即以違約論。  
12.上開事項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
公  司： 

商  號： 

電話： 

地址： 

負責人： 電話： 

地址： 


